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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女士：

《《《《 2001年地產代理年地產代理年地產代理年地產代理 (發牌發牌發牌發牌 ) (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)規例》規例》規例》規例》

(2001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47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)

本人現正審議刊登於 2001年 6月 22日憲報 2001年第 147號法律
公告的《 2001年地產代理 (發牌 ) (修訂 )規例》。謹請閣下澄清以下事項：

擬議的第 7(4C)(c)(i i)(B)條 (修訂規例第 3(b)條 )

要按新訂的第 7(1)(ac)條申請批給地產代理牌照，根據擬議的
第 7(4C)(c)(i i)(B)條規定，作為資深從業員的申請人，須於 2001年 12月
31日或之前完成地產代理訓練課程。請澄清當局的政策，是否不會對
根據主體規例第 7(4)條已獲批准將其符合有關條件的限期延長的資深
從業員訂定條文規定。

附表 1所載表格 (修訂規例第 6條 )

隨函夾附已標示本人意見的表格 3、 8、 12、 13及 14的文本，
以供參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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